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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浸信會 
奮興培靈會（3 講） 

阿摩司書 
主題：跳出樊籠、燃盡一生 

唐榮敏牧師 
2009 年 1 月 16-18 日 

（A）作者的簡介 

「阿摩司，這個名字意思是「背負重擔者 （主動式）」或「支持」、「提起重物」。」

（動詞‘amas’，意思是自願、自動、主動地提起、背負一種重擔）可能指他是個滿有

承擔的人。先知阿摩司原屬南國猶大之小鎮提哥亞人。以畜牧及修理桑樹維生（1:1； 

7:14-15），提哥亞位於耶路撒冷以南 20 公哩。他在放牧時蒙神呼召（7:15），要離開自己

的家鄉和國家，去到北國以色列宣告神的信息。他沒有任何先知長輩或師傅，也沒有受

過先知學堂的教導。他雖然是個勞動工作者，但看來他是個有學問的人，語文能力很高，

特別對歷史知識豐富，也對當代社會民生經濟問題了解參透。 

他離鄉別井到以色列國為神宣告神的審判和懲治，激起的反應很大。他勇敢不怕死

的斥責國中之罪行，及預言以色列將被擄（7:11），招惹伯特利惡祭司亞瑪謝之忌恨，向

他施逼迫，在王面前誣告他為叛徒，迫使他逃離歸回其故鄉提哥亞去（7:12-13），在那

裏他把神的默示著成阿摩司書。 

阿摩司的傳道生涯相信是在 B.C.765-755。適逢在位者是北國（以色列）耶羅波安二

世（B.C.782-753）；南國（猶大）烏西雅（B.C.767-746）。那時南國一片太平盛世，人民

也豐衣足食，但這就是危機四伏時期：過份享受、物質主義至上，屬靈的響往冷淡，道

德腐敗，沒有公義，貧富懸殊。 

北國（以色列）在耶羅波安二世統治的後期，從軍事上的戰蹟來看，這位君王享

有輝煌的成就，因為他完成了收復北方王國在主前 931 年開國時所擁有的邊界。結果是

從戰掠品中湧進相當的財富，且和大馬色及其他北、東北方的國權，建立有利的貿易關

係。但是這種財富的增添，對較低階層的百姓却於事無補，反而使富豪之家，更趨向於

物質主義和貪婪，情況變得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他們無恥地以貧困的百姓為犧牲品，

而且冷酷地蔑視那些社會地位比他們低下之人的權利。普遍對第七誡『不可姦淫』的漠

視，逐漸損毁家庭神性的基礎，並且使他們那些虛偽遵守宗教儀式，以圖討神喜悅的努

力，更惹神厭煩。 

阿摩司書的經文，提出他向伯特利傳道的準確日期：「大地震前二年」（一 1），即

烏西雅統治期間那次嚴重的地震，數世紀之後仍然令人難以忘懷（比較亞十四 5：「你

們逃跑必如猶大王烏西雅年間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樣。」）；可惜這次地震的時間，無法更

具體地標明，無論如何，它成為神審判懲罰一個初步的記號。阿摩司所傳達的滅亡的警

告勢必要兌現。 

他信息的主題，是論耶和華對祂的約及祂聖潔的律法之信實，並且嚴格要求祂的

百姓以色列，實際遵守他們的約的條款。阿摩司誠懇地強調，他們必須在字句及精神上

真誠履行妥拉法典（Torah 摩西五經）的責任。以色列疏於在耶和華面前活出真誠而活

潑的信仰，他們企圖用可憐空洞的外表為代替品瞞騙祂，個人越更虛偽敗壞，導至國家



徹底的毀滅和荒涼。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阿摩司是一個平民。他卻有主動「提起、背負重擔」的心；

他有屬靈的洞察力；他有關心社會國家的道德狀況的熱忱；他謙卑、順服主的呼召；他

聖潔、勇敢、忠心、愛心地事主。是個現今基督徒學習的對象。 

（B）本書的主題及信息 

本書的信息針對時弊，對社會不公、權貴貪婪不法，他強烈遣責；對列國的強暴凶殘、

沒有憐憫，他力予鞭撻。神要消滅選民及列邦的「宮殿」－任意妄為、自我尊大的象徵

面對神的子民，祂嚴苛責備他們心中沒有神的實況。因為他們奢華宴樂，追求個人享樂，

他們的敬拜和獻祭都變成沒有內涵的宗教活動。 

所以一方面阿摩司宣告神的懲治，另一方面也是鼓勵神的子民要真心真意來預備迎見他

們的神，這種態度必需先有知罪，悔改求神赦免，和願意親近神的心。一心一意在被擄

歸回後，被重建更新及復興。 

  
 

（C）信息大綱 

主題：跳出樊籠、燃盡一生 

分題：Ⅰ.神拆毀列邦的宮殿樊籠，進行審判/懲治（1:1 – 2:5） 

      Ⅱ.神審判子民在自設宮殿樊籠、自高叛逆的罪（2:6 – 4:13） 

   轉捩點：『…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4:12） 

      Ⅲ.神的子民因被擄及宮殿樊籠被拆毀而滅亡（5:1 – 6:14） 

      Ⅳ.神的子民被拆毀、建造和復興（7:1 – 9:15） 

 

分題信息： 

Ⅰ. 神拆毀列邦的宮殿樊籠，進行審判/懲治（1:1 – 2:5） 

八禍災的宣告：八國受宣判之格式均以詩的體裁，亦是諧音與諧義交替的描述（原文），

為一篇極精美挖空心思，不可多得的文學作品。 

「-----三番四次的犯罪 

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罰 

因為他____________ 

我卻要____________ 

我必______________這是耶和華所說的」 

  

 
亞蘭/敍利亞        非利士        推羅        以東        亞捫        摩押        猶大 

這個「三番四次」是指那些問題，罪惡不斷重複，不斷惡化，已經到神忍無可忍的地步，

因為罪惡增多→招致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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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色列國來看，頭六國是外邦人，最後是弟兄猶大國，合共七國邦，是完全。南

國人阿摩司來到北國外邦宣講，因世人都是這樣，各樣的罪惡而被懲治，他們必是很高

興，因為神為他們一雪以往之仇。 

弟兄猶大國之惡行，他們也可能回應：罪有應得，不表露幸災樂禍，但也不引以為

鑑。本來如果阿摩司到此為止的話，可能有人請他飲茶傾談。勸他不要灰心，像聽別人

消息/問題，講是非咁講。 

注意：先知的角色不是把別人的消息傳遞讓別人自我檢討，引以為鑑；不是用旁敲

側擊，或指桑駡槐地講一些不著邊際的信息。 

∴阿摩司沒有恐懼地以平衡式藻詞文體，指出問題（七國邦、是完全、選民沒有例

外）另外以色列國成為第八個國邦： 

 
被責備及審判的國家。神的子民沒有被姑息，神要追

討，因為神期望神的子民要成為見證、恩典的出口、「神

愛世人」的傳講者，神的主宰的跟隨者。 

 

 

頭七國被消毀的都是他們的「宮殿」，這是有強大保障系統的禁宮，不是軍事用地，但

駐有重兵，因為是皇帝生活、權力核心、輝煌榮耀，是享樂奢華、任意妄為、高舉自已

的地方，除了箴言 18:9，這個字“armone”希伯來文原文被譯作“Castle”（堡壘）之外，

所有都譯作“Palace”（宮殿）。舊約 32 次，於阿摩司書出現 22 次。宮殿被毀  比作：

一切依靠的像徵都消滅。 

神雖然向列邦審判，其實也同時向猶大和以色列追討不順服的罪，原本神在以色列人進

入迦南地之前已經著令他們把這些國民趕走滅絶，不能往來通婚，但他們竟然任意與外

邦人來往，被影響背叛神，沾染惡習，社會沒有公義，人彼此行詭詐施暴行，行耶和華

看為惡的事。 

 

Ⅱ. 神審判子民在自設宮殿樊籠、自高叛逆的罪（2:6 – 4:13） 

1. 因為他們道德淪亡像亞摩利人一樣（2:6-16） 

 

 

 

2. 因為他們濫用神的恩典（3:1-8） 

 

 

 

3. 因為他們施行壓迫和強暴（3:9-12） 

 

 

 

4. 因為他們有伯特利的祭壇（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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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為他們有腐敗的女人（巴珊的母牛）（4:1-3） 

 

 

 

6. 因為他們所獻的祭，只討自己的歡喜而已，伯特利是敬拜神之地，卻充滿詭詐（4:4-5） 

 

 

 

7. 因為他們不理會以前的管教（4:6-11） 

 

 

小結：（4:12-13）「親近神」是一個被美化的詞語，也是被美化的行為，「親近神」的原因是甚

麼？看看那個在聖殿供職的以賽亞先知（賽 6:1-3），當看到神的榮耀聖潔，才意識到自

己的罪污和不配。 

所以「親近神」，是想神親近我們，盼望神得著我們。 

「來，迎見你的神」是叫我們不要再逃避，不要再躲藏，情願神在這刻剖開我們

的思想、行為；若我們願意甘心被懲治，歸向神，神必重新使用我們。 

 

神的審判隨時來到，『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我們如何預備？肯定我們無法隱瞞神，我

們就當多內省自潔，按神的旨意生活，討祂喜悅，那麼在會面我們的神的時候，我們不

至於羞愧。 

 

Ⅲ. 神的子民因被擄及宮殿樊籠被拆毀而滅亡（5:1- 6:14） 

因為以色列三番四次的背叛神，他們得審判是必然的，作者為他們作哀歌，把將要降下

的刑罰作鐵定的事實，哀掉將來悲慘的結局： 

 

1. 尋求的勸告（5:1-17） 

a. 尋求像愛人/心上人般的神（5:4-5） 

 

b. 尋求施恩憐憫的主（5:6） 

 

 

c. 尋求主持公義的創造者（5:7-13） 

 

 

d. 尋求最終的美善者（5:14 – 17） 

 

 

 

2. 有禍的宣告（5:18 – 6:14） 

a. 向百姓 : 虛假宗教生活的禍患（5:18-27） 

 

b. 向元首 : 強暴荒宴生活的禍患（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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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宴、淫逸、只顧自己的享受，恃強凌弱、貪贓枉法，不為受壓逼者解困，反而虛偽地生

活。所以神的懲罰來到。重申神是輕慢不得的，神已再三提醒、警告、祂的審判必速速來

到。 

 

Ⅳ. 神的子民被拆毀、建造和復興（7:1 – 9:15） 

1. 五個異象 

a. 蝗蟲 

 

b. 火燒 

 

c. 準繩 

 

d. 夏果 

 

e. 祭壇 

 

在這異象中，阿摩司看到主站在祭壇邊施行審判，故此異象指出神所量定之審判在

神的旨意中已意中已命定，現已實施實行。從審判描述之可怕顯出神對他們之忿怒

非同小可（9:1-5），然而神不會完全滅絕他們，祂必為自己的名留下餘種（9:8），也

必將因審判而分散了的選民招聚回（9:9），再建立那「倒塌的帳幕」（9:11；參徒

15:16），使祂的選民能享受神的真福 

阿摩司雖不是一個「職業傳道者」，但他的信息特別有力和感人，這因為他有清楚

蒙召的經驗，再輔加他隨時隨地留意學習事主，努力追求進步；一面關心時局，一

面觀察社會民風，他的見識與學問都是從生活與工作得來的。 

另一方面他成為有力之傳道人乃因他是一個在密室內為民代禱的先知。他在人前的

話雖刺耳扎心，不留情面，然而他常在神面前為國家同胞代禱，為罪人再三哀求；

只有為他人迫切代禱的人始有資格去責備人【註 26】。 

阿摩司是廿世紀傳道人之良範，也是現代基督徒之鏡子。我們要責備人，我們責備

的背後是否已付上代禱的代價；我們要傳神的信息，我們是否有阿摩司的追求與膽

量！ 

 

 

總結：神的懲治是出於神的愛，人的回歸是得福的途徑；神要拆毀，神必重建，也必復興。當

我們生活在一個以神為中心的方式，就能活現神的信息。來，迎見你的神！是一個洗滌

心靈的過程，就得著更新改變，盼望我們有意識跳出樊籠，經過神陶造之後都能成為祂

手中寶貝合用的器皿，為主燃盡一生！ 

 


